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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批准，本公司及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新动能公司”）

（均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与国寿鑫创（山东）投资有限公司1（“国寿鑫创公

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设立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国寿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2（“合伙企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详见本公司于 2018年 8月 2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因本次交易需经山东省政府相关机构批准，截至前述公告发布日，交

易各方尚未签署合伙协议。近日，根据山东省政府相关机构的要求，交易

各方对此前公告中所披露的合伙协议的某些拟定条款作出了更有利于有限

合伙人的修订。修订后的条款已获山东省政府相关机构批准。据此，本公

                                                             
1
 于此前公告中名为“国寿创新（山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于此前公告中名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国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企业的名称尚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准。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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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山东新动能公司与国寿鑫创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日签订《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国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与本公司在合伙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有关的主要修订如下： 

第一，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由此前公告中所披露的人民

币 5,001,000,000 元降低至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的认

缴出资额由人民币 4,000,000,000 元降低至人民币 3,950,000,000 元；山

东新动能公司的认缴出资额保持人民币 1,000,000,000 元不变；国寿鑫创

公司的认缴出资额由人民币 1,000,000 元增加至人民币 50,000,000 元。 

第二，合伙企业的可分配现金收入在返还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后，

仍应以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为基准按照每年 8%的收益率计算收益，但该

收益的分配顺序由此前公告中所披露的同时向全体合伙人分配，改为先向

有限合伙人分配，再向普通合伙人分配。上述分配后的余额，仍如此前公

告中所披露，80%分配给全体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此外，普通

合伙人应从其获得的收益中提取 50%作为风险准备金，直至有限合伙人收回

其在合伙企业的全部实缴出资额及按照 8%的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本公司认为，上述修订能够降低本公司的风险敞口，进一步保护本公

司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权益和资金的安全性，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

益。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8日 


